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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主的理路》

作者简介

江宜桦：1960年出生，台湾基隆人。台湾大学政治系学士、硕士，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台
湾“中央研究院”社科所助理研究员、剑桥大学访问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现为台湾大学政
治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政治思潮、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国家认同理论
等。著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民族主义与民主政治》，编有《政治社群》、《
洛克作品选读》、《现代性与中国社会文化》、《华人世界的现代国家结构》、《公共领域新探》等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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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总论
第一章　自由主义哲学传统之回顾
一、自由主义的现况
二、历史上的自由主义
三、自由主义的分类与歧义
四、如何面对自由主义
第二章　民主政治的意义
一、民主政治的起源与发展
二、民主政治制度的类型
三、民主政治理论的争辩重点
四、民主政治的制度要件与先决条件
五、民主政治的价值
六、民主的限制与展望
第二部分　近代西方
第三章　洛克——西方自由主义之父
一、洛克与自由主义传统
二、洛克的生平与著作
三、自然状态与自然权利
四、契约论与有限政府
五、正教分离与信仰自由
六、洛克思想的时代意义
第四章　康士坦论自由、平等与民主政治
一、康士坦在自由主义传统中的地位
二、现代商业社会中的自由
三、政治平等与经济不平等
四、宪政主义与代议民主
五、康士坦自由民主思想的特色与问题
第五章　托克维尔论自由、平等与民主政治
一、民主时代的来临
二、旧体制与大革命
三、民主社会与平等原则
四、自由与人性尊严
五、托克维尔式自由主义
第六章约翰·密尔论自由、功效与民主政治
一、两个密尔？
二、自由原则与功效原则
三、民主政治的构成法则
四、自由主义的重新诠释
第三部分当代西方
第七章当代两种自由主义之争
第八章汉娜·阿伦特论政治参与与民主
第九章汉娜·阿伦特的政治判断理论与现代审议式民主
第十章迈克尔·沃尔泽论自由民主社会的国家认同
（第四部分大陆版与台湾版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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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自由主义的道阻且长
2、短小精悍，字字珠玑的自由主义发展史。
3、對近代以來的西方自由主義思想脈絡和內在矛盾梳理的很好，作者主張積極的政治參與顯然是受
阿倫特啓發，而對台灣現階段的民主轉型以後所面臨的問題給出的審議式民主方案應該來講還是比較
中肯的。PS:此書因為最近發生的太陽花學運而作者身為「戡亂」的行政院長，所以評分被嚴重惡意拖
低，並未反映出其真正的水準。

4、近于导论性质，但已微微碰触到古今之争了，以台湾学界的水平来说属上品。那些宣称江总理“
言行不一”的鼠辈，若非存心污蔑，就属不识字的白痴。
5、不要因人废言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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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 作 者 介 绍 作者：江宜桦1960年生，台湾基隆人。台湾大学政治系学士、硕士，美国耶鲁大学政
治学博士。曾任中央研究院社科所助研究员、剑桥大学访问学人、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现为台湾
大学政治系教授、台湾大学社科院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政治思潮、自由主
义、民主政治、国家认同理论等。着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扬智文化），编有《政
治社群》（中研院社科所）、《洛克作品选读》（诚品）、《自由民主的理路》，台北：联经、《民
族主义与民主政治》，台北：台湾大学（新世界文库）等书。江教授的个人网站
：http://ccms.ntu.edu.tw/~jiang/index.htm├ 书 籍 简 介 自由民主体制是一个值得不断诠释、反省、改进
的社会制度。本书从政治思想的角度切入，分析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渊源、发展与困境，并在此一基
础上，检讨五十年来台湾自由主义思想与民主意识的变迁。作者认为，当前西方自由主义过于强调个
人主义、普遍主义与中立性论旨，已产生不少偏差，因此建议我们善用自由主义传统中的其它资源，
发展一种比较社会化、特殊化、与伦理化的自由主义类型。在民主政治方面，作者同样认为代议制度
有其局限，必须济之以参与民主与审议式民主的精神。 ├ 书 籍 详 介 本书包含四个部分：（一）总论
，（二）近代西方，（三）当代西方，（四）台湾。总论部分有两篇文章，分别以提纲挈领的方式勾
勒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的要义。在近代西方的部分，作者依序介绍洛克、康士坦、托克维尔与密尔的
自由民主思想。在当代西方的部分，作者首先讨论「放任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哲学争辩，
接着分析汉纳．鄂兰与麦可．瓦瑟对自由民主体制的反省。最后一部分是台湾，作者分别讨论战后台
湾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与民主意识的变迁，并以个人权利的相关争议作为结束。该书电子版可以在下
面这个帖子中下载到，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关注一下
，http://www.readfree.net/bbs/read.php?tid=102747&amp;fpag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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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主的理路》

章节试读

1、《自由民主的理路》的笔记-第11页

        或许David Spitz在临终前为自由派人士所写下的“信条”(credo)更能反映一个自由主义斗士的心灵
。他说，自由主义者必须：
1. 尊崇自由超过其它价值，甚至超过平等及正义。
2. 尊重“人”而不是尊重“财产”；但是不要忽视财产在促进人类福祉上的积极角色。
3. 勿信任权力，即使权力出自多数亦然。
4. 不要相信权威。
5. 要宽容。
6. 坚信民主政治。
7. 尊重真理与理性。
8. 接受变迁的必然发生。
9. 勿耻于妥协。
10. 最重要的是，保持批判精神。(Spitz, 1982：213-15)

2、《自由民主的理路》的笔记-第314页

        事实上，为了使自由社会的人民尊重他人的自由选择权，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不只是公共规范或法
令的监督者，而且也是公共精神、公共心灵的塑造者。⋯⋯政府当然不应该管人民的思想，但是对于
培养人民守法、思辨反省、理性沟通、尊种不同意见的德行和能力，政府则责无旁贷。（林火旺）

3、《自由民主的理路》的笔记-第5页

        左派：社会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只要自由主义继续放任商业资本透过多国籍企业向全世界渗
透，则不论在物质分配或文化消费上，弱势团体(及地区)就无法脱离被剥削、被异化的宿命。

4、《自由民主的理路》的笔记-第4页

        右派：社群主义的批判：攻击自由主义的“自我”观念(称其为原子式自我，与他人互不关心)、“
社会”概念(称其为工具式社会，欠缺构成其成员的自我认同之功能)、“中立性”论述(称其国家政府
伪装价值中立，放任公民道德败坏)、以及“普遍主义”信念(称其自以为民主体制放诸四海而皆准，
自由理念亘古长存)等等。社群主义相对提出“共善”(common good)、“历史传统”、“社会脉络”
、“特殊主义”等诉求，以图矫正自由主义对人与社会的错误理解。

5、《自由民主的理路》的笔记-第4页

        右派：共和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自由主义背离“人天生为政治动物”的西方传统，单方面发
展了“消极自由”的论述，却遗忘了公民参与、培养德性的共和传统。诚如Quentin Skinner 一再强调
的：个人自由其实有赖于个人对公共事务的付出，而政治参与之所以能成为实现个人自由之前提则是
因为德性可以丰富人的本性。因此，光是像自由主义那样只提倡宽容、自主、公正是不足的，现代社
会还必须注意培养勇敢、节制、睿智等其它美德。

6、《自由民主的理路》的笔记-第4页

        当前主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都喜欢强调政治与道德(或伦理、德性)分离，强调国家必须保持价值中
立。如果“中立性”意味的是政教分离、法律平等一体适用，那就没有什么好忧虑的。但事实上“中
立性”还代表一种政治与伦理彻底分离的主张，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做自己喜欢的事，而政府没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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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决定哪些事情值得做或不值得做。换言之，中立性论旨假定国家公权力与人民的良善生活无关，对
于古典政治哲学要求培养人民德性的呼吁嗤之以鼻。但是这种中立性论旨若非错误，即属虚矫。说它
错误，因为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对公民的良善生活毫不过问。(否则政府何必编列预算保护生态环境、
补助艺术文化活动、或推行公民教育？)说它虚矫，则是因为事实上现代国家的功能远远超过古代的政
治共同体，而有些人还标榜我们可以活在最小限度的国家。笔者认为：保障人民免于专断权力的侵犯
是一回事，而如何在一个自由的基础上追求德性的生活是另一回事。政治制度的安排不能只着眼前者
，而对后者毫无贡献。许多当代自由主义者只想成就前者，或误以为后者必然对前者构成威胁，其实
与过去自由主义的大传统有所出入。

7、《自由民主的理路》的笔记-第15页

        自由主义两大传统：消极/积极（或自在/自律）
文化或国别区分下的自由主义还有一个常见类型，就是英美传统vs.欧陆传统。由于这个区分涉及双方
对“自由”概念的不同理解，因此也构成了自由主义名同实异的另一种现象。如果我们借用Berlin 的
词汇来描述，那就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对比。根据Berlin的说法，“自由”向来有两种不
同的界定。第一种界定关心的是“在什么样的限度内，一个主体可以做他想做的事，而不受到别人的
干涉？”第二种意义的自由则主要考虑“什么人有权决定某人应该去做这件事或成为这种人，而不应
该做另一件事或成为另一种人？”前者导出“自由乃外在干预之解除”，Berlin称之为消极自由。后者
导出“自由乃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Berlin称之为积极自由。消极自由是英美自由主义传统争取的目
标，也是一种比较稳健可行的自由。积极自由在本质上与消极自由原无冲突，但是由于“自我控制、
自为主宰”在逻辑上预设了“有一个高贵的、理想的自我向低劣的、经验的自我下律令”，因此自我
一分为二。接着，又由于真实的自我不一定存在个人心中，而可能体现在比个人更广泛的集合体(如部
落、国家、种族或阶级)，因此这种外于个人的存在乃得以名正言顺要求经验上的自我向之臣服。这些
外力比个体还了解个体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也更清楚个体要如何改造才能获得自由。Berlin认为积极自
由所蕴含的危险十分严重，轻者如斯多噶学派之自我否定，重者如极权主义之尊奉教条。因此，追求
真正自由的人不应该受其蛊惑(Berlin,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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